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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律师的权利现状 
 

 冉井富  
 

  人们赋予律师的地位状况以种种象征意义：律师的地位反映了公民权利受尊重的程度，反映

了国家的法治状况，反映了社会文明和开化的进程。在我国当前，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正当化的

强劲话语，加上最近在京召开的环太平洋律师协会第十七届年会，这一切让我们对律师的地位有

所期待。然而，如果仔细聆听律师群体的声音，如果深入考察当前法治实际，我们会发现，律师

的社会地位和执业环境却不容乐观，令人忧心。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
保障。 
  律师的执业困难，主要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这种困难，律师界和法学界强调得最多

的是四个方面，合称为律师刑事辩护的 “四难”：一曰“阅卷难”。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
以后，刑事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后，主要的案卷材料不

再移送人民法院，于是，不论在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律师了解案情都需要到检察机

关查阅案卷材料。然而，律师们普遍反映，一些关键的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检察机关常常不愿

提供，从而限制了律师对案情的全面和及时的了解。二曰会见难。在正式的制度上，律师有会见

被告人的权利，然而许多律师反映，在司法实际中，律师的这一权利受到诸多限制：有的地方需

要事先审批后才能会见，有的借口涉及国家机密不允许会见，有的限制会见的时间和次数，有的

拖延安排会见，有的监视会见和谈话，有的限制问话的内容，等等。三曰取证难。虽然法律规定

刑事辩护律师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司法机关协助调查，但是诉讼实际中困

难重重。因为一方面，对律师的调查取证限制较多，比如需要当事人同意、司法机关许可等等；

另一方面，律师的调查取证没有公共权力做后盾，实际中申请司法机关协助几乎不可能。四曰“辩

护难”。律师在法庭上举证、质证、辩论、提问等权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辩护、代理意见

在裁判文书中常常得不到体现。 
  然而，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刑事辩护不仅仅是“困难”，而且还有另外的危险。这是因为，

1997年刑法修改，增加了广受争议的第 306条，这是一条针对律师执业行为的条款，其中包括三
个罪名：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和妨害作证罪。根据全国律师协会的统计，在 1999 年、2000
年和 2001年三年之间，刑事辩护律师涉嫌妨害证据罪、伪证罪等罪名被追诉的有 27起，律师在
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此类案件多达 52 起。实践中，律师
因涉嫌上述罪名被指控的案件 80%以上为错案、疑案，最后 90%以上被无罪释放。为此，全国律
师协会 1998年成立了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利委员会。 
  那么，如何提升律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首先，应当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

改善律师执业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修改关于律师刑事责任的规定，法学界和律师群体普遍主张，

取消《刑法》306条，赋予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秘密和自由权，赋予律师辩护的刑事责任豁免权，
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准则接轨。另一方面，修改《刑事诉讼法》，改变刑事诉

讼的构造，从机制上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

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

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比如说，如果检察机关提供查阅的案卷材料大幅缩水，制度上

并没有有效的救济措施；羁押被告人的看守所属于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起，在诉

讼中和刑事辩护律师的立场是相对立的；在诉讼中，公诉机关同时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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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长在许多的地方同时兼任党的政法委书记，使得侦控机关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权势远远优于作

为社会工作者的律师，等等。因此，要提升律师的地位，就要改变这种诉讼构造模式。 
  其次，还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观念革新，为制度的改革和运行提供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基

础。一方面，我们要改变那种强调国家利益、漠视个人权利，信任公共权力、防范社会力量的意

识。在很大程度上，律师的权利状况所反映的最深层问题，不是律师群体本身的地位，而是公民

权利和社会利益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程度。因为我们制度上赋予律师各种权利，目的在于更好地监

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维护个人权利。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体现了观念上的这种

变革。比如说，烟花爆竹从禁放转变为限放，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房子最后没有被强拆，“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条款写入了宪

法修正案，等等。另一方面，要提升对程序公正的意义的认识，要改变那种“律师是在为坏人开

脱”的错误看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律师的出色工作，一方面使得国家对犯罪的惩罚具有了正当

性，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惩罚的错误和恣意。 


